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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利用迴歸水、鑿深井及採取輪作制度

等克難方式維繫一甲子，遂地方迭有陳

情反映，希望能儘早完成斗六大圳幹線

續建工程計畫。

農委會為加強推動農田水利設施更

新改善計畫，以實際行動照顧農民為宗

旨，積極輔導台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加

速辦理各項興建計畫行政作業，考量本

灌溉渠道之設置屬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權

責，其灌溉設施之興建不宜由政府全額

補助，興建計畫書經多次審議檢討修正

，於 89 年 9 月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核復「斗六大圳續建工程核屬需要」

，行政院並於 90 年 7 月 10 日以台 90 

農字第 040282 號函核定同意辦理，總

經費 15 億 1,901 

萬元，分 6 年實

施。

貳. 執行經過
行政院於民

國 90 年核定計

畫後，台灣省雲

林農田水利會即

積極辦理各項期

前用地取得作業

，並展開先期規

劃設計工作，工

程部分則自民國 

91 年開始至 96 

壹. 計畫緣起 
60 年前台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前身

─斗六農田水利協會，為引用濁水溪水

源灌溉雲林地區廣大農田，研議興建「

斗六大圳」之宏觀計畫，斗六水圳是台

灣光復後第一個由台灣人自行設計興建

之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當時環境貧瘠、

物資缺乏，興建計畫尚未整體化，完成

局部之後，即遭遇相當多困難，原有圳

路經時空摧殘多已不復見，勉強維繫了

半個世紀之久，然，終究得解決擴大農

民之需求，俾以解決斗六大圳下游雲林

縣斗南鎮、大埤鄉及嘉義縣大林鎮等地

區約 6,000 公頃之農地，長期以來欠缺

地面水源灌溉之苦，該等地區過去僅靠

斗六大圳建設成果效益
文圖｜林榮清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技正

斗六大圳第 6 年工程完工後，防迅道路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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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費用之租金支

出。

斗六大圳的興建

用地取得部分扮演

著極重要的角色，

台灣省雲林農田水

利會除儘量利用自

有水利用地外，並

朝充分利用台糖土

地或租用台糖土地

方式，以期減少用

地費之支出，此期

間，能獲得台糖公

司大力之協助與支

持，且願意長期低

價租用實為計畫推動之最大助力。然而

徵收民地部分，則為本計畫最具挑戰、

艱困與影響工期最大之施工節點，幸獲

雲林農田水利會長期服務鄉梓之熱忱與

親和力，以及地方人士之斡旋及相關機

關鼎力協助始得排除萬難，順利推動。

參. 工程規劃原則
斗六大圳幹線綿延數十公里，所經

地區跨越南投縣、雲林縣與嘉義縣等三

縣地區，地勢高低起伏變化頗大，部分

區段需穿越現有鄉、縣道及跨越主要河

川等，為減少施工困難度及掌握工期與

經費之撙節原則，其渠道之規劃設計朝

以下原則辦理：

一. 儘量利用現有水路用地或公有地

，以減少徵收費用，節省成本。

二. 選擇與現有灌溉系統相連接，減

少新設，降低工程建造成本。

年間，分 5 年施作，並分段辦理，總經

費 15 億元，分農委會補助部分與台灣

省雲林農田水利會自行籌措部分，台灣

省雲林農田水利會負擔部分，包括：用

地徵收費及工程建造費二項，其中用地

徵收費約 1 億 7,000 萬元、地上物補償

費約 3,000 萬元，以及第 4 年所辦理之

渠道屬新建幹線段，按行政院核定原則

需由雲林農田水利會自行籌措負擔 10％ 

工程建造費 (約 2,736 萬元)，合計約 2 

億 3,000 萬元，即由台灣省雲林農田水

利會負擔。至主要工程建造費 12 億元

以及工程設計費 4,700 萬元，合計約 12 

億 8,600 萬元，則由農委會分 6 年於年

度預算內編列經費補助辦理。總計；農

委會補助約 12 億 8,600 萬元，雲林農

田水利會自籌約 2 億 3,000 萬元，雲林

農田水利會支出部分尚不包含施工期間

徵收用地額外利息支出及後續逐年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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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大圳第 6 年工程完工後，通水斷面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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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又因渠道之功能設施不同，

按結構形式大致可分為：

一. 矩形座槽：長約 21,700 公尺，

即一般俗稱 U 型溝，因斷面較大，除結

構上之需要外，設計元素力求美觀，外

牆搭配造型模板，具層次與安全性，兩

側防汛道路並植栽綠美化設計。

二. 制分水閘門：7 座，作為調配水

量與管制分水控制閘門，採最新型自動

化設備。

三. 跌水工：34 座，作為渠道消能

與降低坡速之緩衝設施。

四.   倒虹吸工：1 座，為一穿越橫

交設施於地表下之大型鋼管，利用虹吸

原理達到供輸水功能。

五. 放水門：17 座，主要為防止溢

水現象之自動放水設施，避免溢流造成

災害。

六. 暗渠 8 座：穿越平面道路，為

一封閉型暗渠，維護較困難。

七. 渡槽：6 座，跨越主要河川，採

預力箱型渡槽設計，如同高速公路，頂

面兼作維修道路，已儼然成為地標，蔚

為壯觀。

八. 巴歇爾量水槽：１ 座，作為輸

配水合理化量測水量設施。

伍. 計畫效益
斗六大圳為現代化之農田水利設施

，在全線完工通水後，對雲林地區將產

生直接與間接效益，如過去利用公有水

井與私設水井抽取地下水補充灌溉之情

況將會逐漸減少，對於整體雲林地區減

緩地層下陷問題將有大大之幫助。另對

三. 特殊構造物朝經濟考量、以施工

容易、維護管理方便、施工品質容易掌

控、工期可掌握。

四. 配合現況地形，設計以具有地方

文化特色，人文氣息之水利設施，展現

水利新風貌。

五. 整體能對當地生活環境提升，且

具生態、景觀、綠美化之親水性多功能

休閒設施。

肆. 建設成果：
斗六大圳幹線續建工程分兩部分：

「幹線續建工程」與「連接水路工程」

，「幹線續建工程」包括：

一. 原幹線擴建段，辦理：

1. 92 年溫厝角支線擴建工程 (20 K 

+ 566 ~ 23 K + 300 K)

2. 95 年原幹線擴建工程 (18 K + 

766 ~ 20 K + 566 K)

3. 96 年原幹線擴建工程 (16 K + 

160 ~ 18 K + 766 K)

二. 新建幹線段，辦理：

1. 93 年新建幹線段工程 (上游段 

23 K + 300 ~ 25 K + 300 K)

2. 94 年新建幹線段工程 (下游段 

25 K + 300 ~ 28 K + 429 K)

三.「連接水路工程」則辦理：

1. 柳子圳導水路。

2. 南勢圳導水路。

3. 石龜溪圳導水路。

4. 茄苳腳圳導水路。

5. 霞苞蓮埤導水路。

6. 湖子埤幹線導水路及十股圳導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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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甘苦之角色，希望完工通水能早一天

到來。6 年期間，農委會各級長官的南

北奔波關切與指導，終於在 96 年 11 月 

1 日上午於雲林縣古坑鄉舉行之斗六大

圳通水典禮上，將 10 年來最大農田水

利設施呈現在國人面前。

雲林農田水利會為表彰政府照顧農

民的德政，特別花下鉅資將通水典禮擴

大舉行，邀請單位及人員，包括中央相

關部會首長、地方首長、士紳、民代及

各地區農田水利會長、會務委員、小組

長等，約有 2,000 人參加，前總統陳水

扁先生也專程前往致詞嘉勉。當天難得

看到古坑鄉湧進大批參加慶典人潮，一

片人山人海，加上相關單位的安全維護

措施需做的滴水不漏，造成當地古坑鄉

交通擠的水泄不通，可說盛況空前。

前陳總統致詞時特別強調政府過去

照顧農民的用心；前農委會蘇嘉全主委

亦於典禮上特別說明，如何調撥經費增

加補助全國各農田水利會改善農田水利

建設；雲林農田水利會張輝元會長則興

奮激動的感謝長官們的關心與大力經費

補助，並徐徐道來斗六大圳興建的艱辛

始末，隨後張會長特別呈獻紀念品感謝

前農委會蘇主委，並請蘇主委頒發地方

協助建圳有功人員。活動最後在與會長官

們共同啟動按鈕打開水門後，一條具地

方文化特色水的長龍帶來豐沛水源正式

加入雲嘉地區主要灌溉體系，完成該地區 

18,000 多位農民多年來的夢想。

於沿線居家生活環境之改善、週邊防汛

道路之通達可及性，以及植栽綠美化，

減緩地球暖化之調節溫度功效，將是斗

六大圳間接之最大效益。

斗六大圳受益面積約有 6,000 公頃

，分布於雲林縣斗南鎮、大埤鄉及嘉義

縣大林鎮等地區，服務農民約有 18,000 

人，年計畫需水量約需 1.29 億噸，斗六

大圳完成後引用集集共同引水計畫豐水

期剩餘之未分配水，每年估計約有 0.57 

億噸，加上斗六大圳上游地區休耕、分

組輪灌所節餘水量約有 0.08 億噸，以及

配合當地可引用之迴歸水約 0.25 億噸，

合計大約有 0.9 億噸水可提供斗南、大

埤、大林等地區農業灌溉用水，已解決

上述地區 70％ 農業水問題，也凸顯政

府照顧農民之苦心，而尚不足之水量缺

口約 0.3 億噸/年，此部分將由台灣省雲

林農田水利會以調撥水源及加強灌溉管

理維護等方式加以克服。

至於可直接量化之直接效益，估計

每年將有1.24億元收益，包括：

一. 增加稻米生產量，每年約增加稻

米產量1,055萬元。

二. 節省抽水成本，每年約可節省

5,309萬元抽水電費使用。

三. 減緩地層下陷，換算成減緩地層

下陷所產生之效益，每年約有 6,000 萬

元／年，合計 1.24 億元／年。

陸. 結語
斗六大圳歷經 6 年施工期，從規劃

、設計、施工至完工通水，農委會與台

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積極扮演同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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